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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大專校院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應確保學生實習權益及實
習場所安全性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大專校院辦理校外實習，其性質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，應
由學校針對系所屬性及發展，對應產業發展需求及核心專
業能力，並結合學生未來就業及職涯發展所需技能妥善規
劃學習內容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實習合作機構應由學校依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
法」第6條第4項規定，先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、學生實
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等，建立評估機制，並派員至實
習機構現場評估後，作成紀錄，後續經學校校外實習委員
會確定後始得列為實習機構名單，不得要求學生自行尋找
實習機構；且校外實習學分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目標妥
適安排，不得由學生逕予參加校外單位開辦之計畫或活動
折抵實習課程學分。

三、倘實習機構為跨國企業，請學校優先考量陸港澳以外之國
家地區，或規劃與歐美日韓等先進國家之機構合作；若經
學校周延評估後，仍有前往大陸地區進行校外實習之必要
性，應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33-1條
規定，先報經本部許可，始能與大陸地區進行實習合作。

四、另重申本部114年4月9日臺教文（二）字第1142501368號函
規定，以學校名義辦理赴陸教育交流活動，不論實體、視
訊（線上）皆應於活動起始日1個月前及活動完成後1個月
內至本部「赴陸教育交流活動登錄平臺」填報。另提醒師
生赴陸交流風險，活動應遵守兩岸政策立場及法令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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秉持對等尊嚴原則，避免涉有政治目的或政治性內容，對
陸方主動邀約應提高警覺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明志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專案辦公室電 子 公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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